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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人社办[2020]16号�

2020年2月3日�

各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省直有关单位人事部门：�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8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

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切实把疫情

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和头等大事，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职称管理和专业

技术职业资格考试等相关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二、积极妥善处理，扎实做好疫情期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通知》中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工作要求，凡是不符合卫生防疫要求

的公开招聘活动一律不得组织；疫情防控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需要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的，可开辟绿色通道、简化招聘程序，可采用网上面试、考察等方式直接招聘聘用，以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急需，相关招聘手续可在疫情过后补办。�

　　三、强化大局意识，暂停疫情期间职称评审等人员集聚活动�

　　全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及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在我省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期间暂停开展职称评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今年2、3月份国家无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考试项目计划）、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等集体活动。�

　　四、树立导向作用，激励引导广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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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沟通，注重发现、选树、

宣传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

体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贡献突出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可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

励规定》和我省的转发通知等有关规定开展及时奖励。同时，对在疫情防控中不服从指挥、调遣或者

消极对抗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疫情防控期间遇有紧急情况要及时报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人力资源

开发处。�

　　联系人：张李招、赵婷婷，联系电话：0591-87856021、87833713（公开招聘）�

�2�0�2�0� �L�e�x�i�s�N�e�x�i�s�,� �a� �d�i�v�i�s�i�o�n� �o�f� �R�e�e�d�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